通辽市第五中学

出差审批和差旅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因公出差人员工作与生活需要，规范因公出差审批和差旅费管理，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管理制度》，参照市政府重新修订后的《通辽市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并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差旅费是指工作人员临时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公务出差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所到城市内的交通费以及伙食补助费等。
第三条 学校根据年度预算合理安排公务出差，严格控制差旅费的支出。执行出差审批制度，严格先审批、后出差的报批程序，从严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严禁无实质内容、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的变相旅游，严禁异地部门之间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
第二章 出差审批制度

教职工因工作需要出差而离开本岗位时必须履行出差审批程序和临时授权委托程序，经审批后方可离开学校。

第五条 审批流程和权限
出差时本人填写《出差申请单》，多人出差可委托一人。具体流程：提出申请（填写出差申请单）→部门主任审批→分管校长审批→校长审批，校长出差由办公室负责。出差人出差前必须与相关部门做好交涉和工作安排。
按规定机票、车船票、住宿费用公务卡结算。
第三章 城市间交通费
第六条 出差人员要按照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凭据报销城市间交通费用。未按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自理。
（一）出差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等级见下表：
	交通工具
	火车（含高铁、动车、全列软席列车）
	轮船（不包括旅游船）
	飞机
	其它（不包括出租小汽车）

	厅局级及担当职务人员
	火车软席（软座、软卧），高铁／动车商务座，全列软席一等软座
	二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其余人员
	火车硬席（硬座、硬卧），高铁／动车二等座、全列软席二等座
	三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从通辽市市区到通辽市所属旗县公务出差，城市间交通费可按规定标准包干使用，出差人员经本单位领导批准自行选择出行方式。通辽市市区到所属各旗县的城市间交通补助费包干标准（含往返费用）：开鲁县和科左后旗60元；科左中旗、奈曼旗、库伦旗、扎鲁特旗80元，霍林郭勒市180元。

不鼓励出差人员乘私家车、顺风车出行，如果乘私家车、顺风车出行，需要提供所乘车辆的高速通行费，并提供情况说明，并且所发生的费用不予报销。

第七条 出差人员根据有关情况，自行选择安全、经济、便捷的交通工具，如果出差人员由所在单位或其他单位提供交通工具，不再领取相应的城市间交通补助费。
第八条 乘坐飞机，民航发展基金、燃油附加费可以报销。
第九条 乘坐飞机、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每人每次可以购买意外保险一份。
第四章 住宿费
第十条 住宿费是指工作人员因公出差期间入住宾馆（包括饭店、招待所，下同）发生的租房费用。
（一）出差人员住宿限额标准：
1.出差人员到通辽市区所在地以外各旗县市每人每天290元。
2.出差人员到通辽市以外地区出差按照《通辽市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中住宿费限额标准报销。
（二）出差人员在限额标准内住单间或标间，并选择安全、经济、便捷的宾馆或定点接待宾馆住宿。多人出差在合理的情况下要求双人住一个标准间。
第五章 伙食补助费
第十一条 伙食补助是指对工作人员在因公出差期间给予的伙食补偿费用，按自然（日历）天数计算，按规定标准包干使用。
1.在通辽市区所在地以外的旗县出差，满一天及一天以上，每人每天补助80元。
2.出差人员到通辽市以外地区出差，按照每人每天100元补助。

3.包食宿的培训，不予发放培训期间的伙食费补助。
第六章 市内交通费
第十二条 市内交通费是指工作人员因公出差期间发生的市内交通费用。
1.通辽市以外地区出差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计算，每人每天80元包干使用。
2.通辽市区所在地以外的旗县出差，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计算，每人每天80元包干使用。

3、培训地点与住宿地点较近的（如住宿地点与培训地点相同），市内交通费补助不予以报销。
第七章 报销管理

第十三条 财务科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审核差旅费开支，对未经批准出差以及超范围、超标准、超日期开支的费用不予报销。
第十四条 城市间交通费按乘坐交通工具的等级凭据报销，经批准发生的签转和退票费，凭据报销，并附转签或退票原因说明等佐证材料。
第十五条 出差人员出差结束后应当及时办理报销手续。报销时应当提供《出差申请单》、机票、车（船）票、住宿费发票等凭证。
第十六条 出差人员外出参加会议、培训，举办单位统一安排食宿的，会议期间的食宿费、交通费由会议、培训举办单位按规定统一开支。往返会议、培训地点的差旅费按照规定报销。
第十七条 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发票及住宿发票日期与往返交通费票据日期不符合的不报销差旅费（接待单位免费提供住宿的除外）。
第八章 监督问责

第十八条 学校加强对出差活动和经费报销的内控管理，对出差审批制度、差旅费预算及规模控制负责；相关领导和财务人员对差旅费报销进行审核把关，确保票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完整、合规。对审批不严、未经批准擅自出差、不按规定报销差旅费的要追究责任、依法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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